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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民政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社会救助公开公示工作

的意见》《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加强

社会救助资金卡（折）代持（支取）

备案和公示的意见》的通知

各地（市）民政局：

现将《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社会救助公开公示工作的意见》《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加强社会救助资金卡（折）代持（支取）备案和公示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各地可视情以藏汉双语形式公开公示内容。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

2025年12月1日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                  2025年12月1日印发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社会救助公开公示工作的意见

根据《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西藏自治区临时救助办法》等文件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我区社会救助公开公示工作，现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公开公示主体与职责

各县（市、区）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履行属地公示主体责任，负责实施本辖区内社会救助的公开公示工作。

县级民政部门负责统筹谋划和执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公示工作，接受社会救助信访投诉举报并处理，对本辖区内社会救助公开公示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对本级社会救助信息公示公开工作负直接责任。

二、公开公示内容

(一)低保、特困救助对象初审公示信息。内容包括：申请人姓名、救助对象姓名、家庭人口数、救助人口数、致困原因、救助类型、救助标准等。

(二)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初审公示信息。内容包括：申请人姓名、救助对象姓名、家庭人数、家庭所在村（社区）、申请事由、拟救助金额（元）等。

(三)低保、特困救助、临时救助对象长期公开信息。内容包括：姓名、家庭人口数、救助人口数、救助类型、救助类别、救助标准和动态调整信息(含低保金增减或停发、特困救助供养金停发)等。

(四)监督举报电话。

三、公开公示方式

(一)审核名单公示。申请对象承诺信息通过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实属实且符合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结合申请人承诺及核对结果，提出初审意见，在审核对象居住地所在村(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内容为“社会救助对象初审意见公示单”(见附件1)。

(二)审批结果公示。经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确认的救助对象信息，开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的县级民政部门应进行线上公示，同时在村(社区)固定公示栏上进行长期公开，长期固定公示栏每年至少更新一次(一般在当年调整公布新的社会救助标准后进行)，公开内容为“社会救助对象信息长期公开”（见附件2）。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强化社会救助公开公示工作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体现救助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是加强社会救助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工作和重要环节，对于规范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程序、维护和保障困难群众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规范内容。各级民政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公示程序、公示方式，要确保公示内容与救助对象审核审批信息、台账信息等相关信息口径一致，做到公示信息完整、准确、及时，严禁公开救助对象及家庭成员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罹患疾病等个人信息，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三)强化监督。自治区民政厅对社会救助信息公示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地(市)民政部门要对本辖区内社会救助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开展常态化的检查，对制度不落实、程序不规范、内容不完整的进行通报，责令限期整改到位。

附件：1.社会救助对象初审意见公示单

2.社会救助对象信息长期公开单
附 件 1

社会救助对象初审意见公示单
           村(社区)下列家庭申请社会救助，现将初审有关情况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请尽可能提供事实依据，直接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         县（市、区）民政局反映。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月      日(公示期为7天)

乡镇(街道)监督举报电话：

县（市、区）民政局监督举报电话：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年   月   日

社会救助对象初审意见公示名单
(低保、特困)

	序号
	申请人姓名
	救助对象姓名
	家庭

人口数
	拟救助

人口数
	致困原因
	拟救助类型
	拟救助标准
	其他

	
	
	
	
	
	
	
	
	

	
	
	
	
	
	
	
	
	

	
	
	
	
	
	
	
	
	

	
	
	
	
	
	
	
	
	


注：1.本表由工作人员填写，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村（社区）务公开栏公示；

2.救助类型：城市低保、农村低保、集中供养、城市分散供养、农村分散供养；

3.“致困原因”不能涉及申请救助对象的疾病信息等个人隐私。

社会救助对象初审意见公示名单
(支出型临时救助)

	序号
	申请人姓名
	救助对象姓名
	家庭人数
	家庭所在村（社区）
	申请事由
	拟救助金额（元）

	
	
	
	
	
	
	

	
	
	
	
	
	
	

	
	
	
	
	
	
	

	
	
	
	
	
	
	

	
	
	
	
	
	
	

	
	
	
	
	
	
	


注：“申请事由”不能涉及救助对象疾病信息等的个人隐私。

附件2

社会救助对象信息长期公开单
(特困、低保、临时救助)

经审核确认，           村（社区）以下家庭或个人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现予以公开。 

乡镇(街道)监督举报电话：

县（市、区）民政局监督举报电话：
县（市、区）民政局(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家庭人口数
	救助人口数
	救助类别
	救助标准
	备注

	
	
	
	
	
	
	

	
	
	
	
	
	
	

	
	
	
	
	
	
	

	
	
	
	
	
	
	


注：备注栏填写新增或退出等动态信息，不能涉及救助对象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疾病等个人信息。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加强社会救助资金

卡（折）代持（支取）备案和公示

的意见

为一体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整治社会救助不到位问题”群众身边具体实事，加强对社会救助资金卡（折）代持（支取）行为监管，从源头预防和治理挤占挪用保障对象救助资金问题，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现根据民政部、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监管措施 推进政策规范实施的通知》要求，就社会救助资金卡（折）代持（支取）备案和公示提出以下意见。

一、明确备案对象

代持（支取）救助资金卡（折）备案对象，是指救助对象因自身疾病、残疾、未成年、高龄或其他原因导致行动、认知受限等情形，无法独立持有救助资金专用银行卡（折）时，由该救助对象直接指定或正式委托，代其持有该卡（折）、支取救助资金的社会救助机构（经办人员）、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等。

社会救助机构（经办人员），是指县级民政部门、特困供养中心、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以及负责社会救助受理申请、调查核实、审核认定、动态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县级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其他工作人员参照社会救助经办人员执行。

村（居）委会（工作人员），是指村居“两委”或村居“两委”班子成员。

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本人和配偶的其他有赡养（扶养、抚养）关系的亲属。

二、规范工作流程
需代持（支取）救助资金卡（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与代持（支取）人和社会救助对象等签订《代持（支取）救助资金卡（折）备案表（委托书）》（附件1）、填写《代持（支取）社会救助资金卡（折）备案公示表》（附件2）。代管人（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救助对象收取账户管理费用，同时要填写《代持社会救助资金卡（折）支取明细》（附件3）。
三、加强监督管理
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对救助资金卡（折）代持（支取）人的监督，通过入户走访、查看银行流水等方式，定期核实救助资金卡（折）代持（支取）情况，重点核实代持（支取）真实性与合理性，坚决杜绝侵占挪用社会救助对象救助金问题。

各县（区、市）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严格落实社会救助资金卡（折）备案和公示制度，定期复核，确保社会救助资金卡（折）代管工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有效维护救助对象的合法权益。

附件：1.代持（支取）社会救助资金卡（折）备案表

（委托书）

2.代持（支取）社会救助资金卡（折）备案公示表

3.代持社会救助资金卡（折）支取明细
附件1

代持（支取）社会救助资金卡（折）备案表（委托书）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社会救助
对象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家庭住址
	

	代持/代取

原因
	

	代持人（机构）姓名（名称）
	
	与社会救助对象关系
	
	代持人（机构）联系电话
	

	家庭（单位）住址
	

	委托书
	    经社会救助对象本人（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其他）提出，指定或委托___________代为持有该对象卡折、帮助其保管和支取卡折内资金、调取银行卡账户收支及结余等信息等。共计代管卡折______张，卡号分别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委托期限_____________。
          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代持人签字：                          年    月    日

          监管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确认
	乡镇（街道）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备注：1.监管人通常由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工作人员担任；2.本表一式四份，乡镇（街道）、村（居）、代持人（机构）、救助对象各持一份。

附件2

代持（支取）社会救助资金卡（折）备案公示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乡镇（街道）
	村（居）
	保障对象情况
	代管人（机构）情况
	备注

	
	
	
	姓名
	救助类别
	姓名（名称）
	与保障对象关系
	

	
	
	
	
	
	
	
	

	
	
	
	
	
	
	
	

	
	
	
	
	
	
	
	

	
	
	
	
	
	
	
	

	
	
	
	
	
	
	
	

	
	
	
	
	
	
	
	


备注：本表由乡镇（街道办事处）汇总后报县（市、区）民政局备案，并在村（居）委会在固定公示栏公示。

附件3

代持社会救助资金卡（折）支取明细

	序号
	支取时间
	支取金额
	卡内余额
	委托人签字/手印
	备注

	
	
	
	
	
	

	
	
	
	
	
	

	
	
	
	
	
	

	
	
	
	
	
	

	
	
	
	
	
	

	
	
	
	
	
	

	
	
	
	
	
	

	
	
	
	
	
	

	
	
	
	
	
	

	
	
	
	
	
	

	
	
	
	
	
	

	
	
	
	
	
	

	
	
	
	
	
	

	
	
	
	
	
	

	
	
	
	
	
	

	
	
	
	
	
	

	
	
	
	
	
	


备注：本表由社会救助资金卡（折）代持人（机构）填写、留存。



